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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義務調整緣起說明 

本市新店央北社會住宅共 1,070 戶，為提供共居新型態社宅供給模式，提供 29 戶共作為種

子戶，透過回饋方案加強社區連結。第一批種子戶已於 109 年 9 月 1 日正式入住，租期首期為 6 

個月，第 2 期租期為 1 年 6 個月，接下來第 3 期起一次簽約 3 年，租期上限最多 6 年。現有回饋

原則為「每人每月皆必須完成 2 小時之提案回饋、每季 2 小時培力課程、每月參與 1 小時種子月

會」。 

111 年 9 月起即將邁入第 3 期回饋計畫，種子戶義務原則考量央北社宅的整體發展及種子戶

執行後反饋，將調整為「執行社區行動、投入社區互助、籌備社區大型社區等三項行動，及三項

參與(培力課程+行政執行紀錄+種子戶共識會)」，提高社區事務的共同參與度，落實「共識共學

共創」的精神。 

為鼓勵種子戶長期投入社造及培養長期穩定參與社區事務，定期辦理評鑑，擬給予租金優惠，

以鼓勵種子戶參與社區服務。 

二、 義務調整對照表 

現有義務 新義務 說明 

每人每月皆必須完成 2 

小時之提案回饋(30%) 

社區行動：以半年為單位，規

劃每月社區行動項目。(60%) 

1. 將回饋時數改為半年為單位的整

體計畫，讓活動規劃能考量全體

社區的需求，更多元發展。將社

區大型活動納入種子戶必要參與

之活動，讓社宅居民更加認識種

子戶的角色。 

2. 除社區活動外，種子戶也要參與

種子內部的公共事務，且增加全

體種子戶團隊合作，並連結社宅

內外社群凝聚向心力。 

3. 調整投入比重，讓種子戶於社區

的用心，具體反映於檢核上。 

社宅大型社區活動：種子戶每

年需參與或籌備至少一場社宅

大型社區活動。(15%) 

社區互助：種子戶需共同分擔

種子戶共同事務。(15%) 

每季 2 小時培力課程

(20%) 

參與培力課程+行政執行紀錄

+種子戶共識會(10%) 

 

 

 

 

1. 種子共識會於雙月或季會的舉辦

頻率舉辦，由種子戶主持進行，

以活絡種子關係，建立良好溝通

管道為目標，而非單向的事務佈

達。 

2. 輔導團隊著力於培力，減少種子

行政事務的處理。 

每月參與 1 小時種子月

會(30%) 

社區服務(15%) 無 
將參與公共事務列為必要之義務，

讓成員都有機會參與、學習，將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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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義務 新義務 說明 

子戶視為整體，進行 team-

building，打造合作默契。 

種子公約與共居公約

(5%) 
無 

不再限縮於戶內的共居形式。更加

擴展共居的關係，朝共鄰、共作的

方向持續進行青銀共居實驗。 

三、 調整後義務全文(執行內容與評鑑方式) 

（一）執行內容 

1. 社區行動： 

(1) 以半年為單位，規劃每月社區行動項目。實際執行內容於入住初期依照實際於央北社宅執

行經驗、與其他種子戶提案整合，可調整提案內容。 

(2) 提案人需規劃預計效益與具體每月、半年可評鑑的項目，例如：時數、活動場次數與人

數、參與協作的居民人數、合作社團數、文章篇數、點閱率等，視提案類型設定。此外，

需規劃至少 3 場公開活動（例如課程、工作坊、發表會等）。實際評鑑項目於經費審查時

依輔導團隊建議調整，通過後始可據以執行。 

(3) 計畫開始後三個月內至少完成總計畫進度 50%，半年後需完成總計畫進度 100%。 

(4) 佔整年度執行投入時間比重約 50%，佔評鑑執行分數 60% 

2. 社區互助： 

(1) 除了社區行動，種子戶需共同分擔種子戶共同事務，進行共同事務分組，例如分為行政與

場地組、宣傳組、公關組、財務與資材組等（視實際情況調整）。提案人需參與其中一

組，互相協助種子戶共同事務。 

(2) 佔整年度執行投入時間比重約 20%，佔評鑑執行分數 15%。 

3. 社宅大型社區活動： 

(1) 為促進社宅與周邊鄰里交流，種子戶每年需參與或籌備至少一場社宅大型社區活動，參與

人數 100 人以上，且設置有市集攤位等增加居民互動的設計。 

(2) 配合本府政策目標或其他局處政策需求進行推廣、宣傳或參與本府相關會議或活動。 

(3) 佔整年度執行投入時間比重約 15%，佔評鑑執行分數 15%。 

4. 參與培力課程+行政執行紀錄+種子戶共識會 

(1) 參與培力課程：配合輔導團隊之安排，參加輔導、會議與工作坊，出席及參與度皆會列入

評鑑評分。 

(2) 行政執行紀錄：配合繳交每月社區行動、種子戶公共事務表單，以及檢核紀錄相關資料。 

(3) 種子戶共識會：參與種子戶討論公共事務會議，不定期舉辦（以每月、雙月或每季為單

位），參與討論與合議合作默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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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佔整年度執行投入比重時間約 15%，佔評鑑執行分數 10%。 

※補充說明 

1. 本計畫編列種子戶共同事務執行經費（包含在提案回饋補助費用），為種子戶團隊共同運

用，用於辦理活動保險、採購共用資材，及其他符合公共、共享、社區經營行動之經費使

用，非屬個別計畫經費；經費僅能運用於社區經營之相關操作，不得為提案人及其經營公司

之收入，亦不得做為營利與捐獻使用。 

2. 本局有權取用種子戶之計畫內容、辦理活動之攝影紀錄照片等相關素材，用於推廣、研究跨

世代共居計畫或其他正當目的。 

 

（二）評鑑方式 

1. 年度評鑑 

(1) 年度評鑑：凡經入選之提案人皆有義務履行前述必要執行項目，本局或輔導團隊將於入住

後逐年進行年度評鑑，評鑑將以現場簡報方式進行。倘期間出席率低、聯繫困難、無執行

計畫、執行紀錄及年度資料缺交、執行計畫效果不彰，經本局或輔導團隊建議後應主動回

應及說明改善，若未改善致該年年度評鑑未達及格分數 60 分，本局將於該年度評鑑後終

止租賃契約並請提案人於公函送達後三個月內騰空房屋交還社宅。 

(2) 評鑑內容包含社區行動提案執行情形、參與種子戶社區互助情形、社宅大型社區活動執行

情形、住戶回饋問卷、參與種子戶共識會、輔導團隊舉辦之相關培力活動等。 

2. 總評鑑 

一簽三年，可續簽一次，總租期最長六年為限。每期簽約租住期限最長 3 年，於屆期前 1 個

月至前 6 個月間辦理成果驗收檢核，通過總評鑑且符合申請資格條件者得續簽下一期之租

約，未通過總評鑑或不符合申請資格條件者則不再續約。 

3. 本計畫租賃期間亦有義務履行種子戶計畫。 

四、 評鑑辦理時程與評分要點 

（一）評鑑時間：11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，且每年辦理 1 次評鑑。 

（二）續租評鑑方式：採序位法，就「社區行動」、「社區互助」、「大型社區活動」及「參與培力

課程+行政執行紀錄+種子戶共識會」分數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，相同序

位者，由「社區行動」及「社區互助」依序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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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評鑑內容 

項目 評鑑內容 小計 總計 執行方式 

社區行動 

自己主責計畫目標達成率達

40%，可得基本分 40 分。每多

達成 10%可多得 2 分。 

50 

60 

1. 書審 

2. 居民滿意度

回饋問卷 

協辦其他種子戶計畫項目(半年

期)，每協辦一項可多得 1 分。 
5 

居民滿意度問卷平均 75 分（問

卷份數至少為半年參與總人次

50%以上），可得 1 分，平均

分數每多 5 分可多得 1 分。 

5 

社區互助 

執行種子戶公共事務組別任務

達八個月者，可得基本分 10

分。獲得3位種子戶在公共事務

合作上的推薦（每人限推薦 5

人），可多得 5 分。 

15 15 
1. 書審 

2. 種子戶互評 

大型社區活動 

擔任工作人員1場，可得基本分

10 分。其中若擔任總召或組長

統籌各項事務，可多得 5 分。 

15 15 書審 

參與培力課程+

行政執行紀錄+

種子戶共識會 

培力課程：出席1場可得1分。 2 

10 

1. 簽到紀錄 

2. 行政執行紀

錄 

行政執行紀錄：繳交達 8 個

月，可得基本分 4 分。 
4 

種子戶共識會：出席 1 場可得

1 分。  
4 

社區回饋成果 不計分 - - 
居民滿意度回饋

問卷 

總分 1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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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租金優惠 

等第 分數與配額 續租 租金減免 

優 
配額佔總人數 30% 

且總分 90 分以上 
可續租 市價 7 折 

佳 
配額佔總人數 50% 

且總分為 80 分以上 
可續租 市價 7.5 折 

合格 總分應達 60 分以上 可續租 市價 8 折 

不合格 未達 60 不續租 - 

七、 相關注意事項 

(一) 租金優惠起算日自租賃契約起始日次年起 12 個月。 

(二) 合約期間評鑑累計達 1 次不合格者原則不予續約，累計達 2 次不合格者得由規劃單

位通報本局及相關單位終止租約。 

 


